
彰化縣國民中小學學區劃分要點 
修正總說明 

 

    彰化縣國民中小學學區劃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自九十年七

月二十五日訂定下達實施，迄今修正一次。緣國民教育法修正條文業

奉總統一百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華總一義字第一一二○○○五二七

七一號令修正公布，為配合國民教育法之修正，爰修正本要點，其修

正重點如下： 

一、 修正本要點之依據。(修正規定第一點) 

二、 增訂學區類型定義。(修正規定第二點) 

三、 修正學區劃分原則並酌作文字修正。(修正規定第三點) 

四、 增訂得劃設自由學區學校之情形。(修正規定第四點) 

五、 點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正。(修正規定第五點、第六點) 

六、 增訂學生得不受學區限制之情形。(修正規定第七點) 

七、 刪除學校對分發或轉入之學生實地查對戶籍資料之時間限制。

(修正規定第八點) 

八、 酌作文字修正。(修正規定第九點) 

九、 增訂辦理總量管制學校學區之依據。(修正規定第十點) 



彰化縣國民中小學學區劃分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健全學區制度，促

進國民教育均衡發展，依

據國民教育法第十條第

一項規定，訂定本要點。 

一、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健全學區制，促進

國民教育均衡發展，特依

據國民教育法第四條、彰

化縣國民中小學防止越

區就讀實施辦法規定，訂

定本要點。 

一、修正本要點之依據。 

二、為配合一百十二年六月二十

一日公布施行之國民教育

法，爰修正本要點授權依

據為國民教育法第十條第

一項。 

三、彰化縣國民中小學防止

越區就讀實施辦法全文

並無授權訂定本要點內

容，爰予刪除。 

二、國民中小學採學區制，分

為下列二種： 

(一)基本學區：以鄉(鎮、

市)、村(里)、鄰為基

本單位，劃分為一校之

專屬學區。 

(二)共同學區：某一鄉(鎮、

市)、村(里)、鄰同時

為兩校以上之學區，學

區內之學生得依其意

願選擇就讀學校。 

 一、 本點新增。 

二、 增訂學區類型定義。 

三、學區劃分依據學齡人口推

估、交通狀況、社區發展、

文化特色、環境條件、行

政區域及學校分布情形

規劃，原則如下： 

(一 )顧及學生通學方便

性。 

(二)衡酌各校容量。 

(三)均衡學校發展。 

(四)配合社區發展。 

二、國民中小學採學區制，學區

劃分由本府依據人口、交

通、文化環境、行政區域、

及學校分布情形規劃其劃

分原則如下： 

(一)顧及學生通學情形，方

便就學。 

(二)依據各校容量。 

(三)均衡學校發展。 

(四)配合社區發展。 

一、 點次變更。 

二、 參考國民教育法第十條第一

項規定，修正本點內容，酌作

文字修正。 

三、 現行本點第七款「私立國民中

小學得不受學區限制」配合修

正規定第四點第一款之修正，

爰予刪除。 



(五)其他考量。 (五)配合小班小校政策。 

(六)參考各方建議。 

(七)私立國民中小學得不

受學區限制。 

四、本府得依實際需要，核准

自由學區學校，其無基本

學區，可招收全縣之學生，

原則如下： 

(一)私立國民中小學或私

立完全中學。 

(二)新設學校者。 

(三 )學校辦理教育實驗

方案者。 

(四 )其他特殊情況經專

案核准者。 

三、本府得依實際需要召開

協調會後，核准自由學

區之劃設，自由學區應

依據下列因素劃設： 

(一 )私立中學或私立完

全中學。 

(二)新設學校者。 

(三 )其他因地理環境或

特殊情況者。 

一、 點次變更。 

二、 增訂得劃設自由學區學校之

情形，酌作文字修正。 

三、 參考國民教育法第二十九

條第一項規定，修正本點

之規定。 

四、 第四款由現行規定第三點第

三款移列修正。 

五、彰化縣(以下簡稱本縣)

國民中小學新生應依劃

分之學區，前往報到入

學。 

四、本縣國民中小學新生應依劃

分之學區，前往報到入學。 

一、 點次變更。 

二、 酌作文字修正。 

六、新增里鄰者，依據原舊有里

鄰學區入學；新調整學區

之里鄰，其入學之新生得

免遷戶籍依其兄姊於原學

區入學，或其兄姊得免遷

戶籍轉學於新調整學區就

讀。 

五、新增里鄰者，依據原舊有里

鄰學區入學；新調整學區之

里鄰，其入學之新生得依其

兄姊於原學區入學，或其兄

姊得轉學於新調整學區就

讀。 

一、 點次變更。 

二、酌作文字修正。 

七、具下列身分情形者，得不

受學區限制： 

(一)學校現職教職員工子

女依附其親屬入學

者。 

(二)總量管制學校之超額

新生至鄰近未管制學

校就讀者。 

六、國民中小學本校教職員工

子女得依附其親屬入學，

不受學區限制。 

中科二林園區從業員工之

子女得依國立中科實驗高

級中學與萬興國中策略聯

盟就讀萬興國中，不受學

區限制，惟超過萬興國中

一、 點次變更。 

二、增訂學生得不受學區限制

之情形。 



(三)經鑑定安置之特殊教

育學生。 

(四)需安置之兒童及少年

保護個案。 

(五)其他情況經專案核准

者。 

中科二林園區從業員工之

子女得依國立中科實驗高

級中學與萬興國中策略聯

盟就讀萬興國中，不受學

區限制，惟超過萬興國中

最大容量班數，則以學區

內學生為優先。 

對於前項無法就讀萬興國

中之學生，本府將轉介至

附近國中就讀。 

第二項從業員工係指經行

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中部

科學工業區管理局核准進

駐園區之園區事業、育成

中心、研究機構及工商服

務業等單位僱用者。 

最大容量班數，則以學區

內學生為優先。 

對於前項無法就讀萬興國

中之學生，本府將轉介至

附近國中就讀。 

第二項從業員工係指經行

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中部

科學工業區管理局核准進

駐園區之園區事業、育成

中心、研究機構及工商服

務業等單位僱用者。 

 七、本府對已劃定之學區，必

要時得於每學年開始前調

整之，對於人口密集、學

校相距較遠之地區酌情增

設新學校。 

一、本點刪除。 

二、為配合實務運作，爰刪除

本點。 

八、學校應時常實施家庭訪

問，對分發或轉入之學生

實地查對戶籍資料，如發

現在校學生非設籍與居住

本校學區者，得令其回原

學區學校就讀。 

八、學校應時常實施家庭訪

問，對分發或轉入之學生

實地查對戶籍資料（須五

月十五日以前設籍者），如

發現在校學生非設籍與居

住本校學區者，得令其回

原學區學校就讀。 

為配合實務運作，刪除設籍時

間「須五月十五日以前設籍

者」之限制。 



九、本縣國民中小學學區劃分

授權由各鄉鎮市公所依本

要點召開協調會後（協調

會由公所召集村、里、鄰

長、學區學校辦理）提出

學區調整建議，報府核

定。 

九、本縣國民中小學學區劃分

授權由各鄉鎮市公所依本

要點召開協調會後（協調

會由公所召集村、里、鄰

長、學區學校辦理），報

府核定。 

酌作文字修正。 

十、學區內設籍之學生人數超

過學校容量且經本府核定

為總量管制學校時，應依

彰化縣國民中小學實施學

生入學人數總量管制辦法

相關規定辦理。 

 一、本點新增。 

二、增訂辦理總量管制學校學

區之依據。 

三、依據彰化縣國民中小學實

施學生入學人數總量管制

辦法第十一條規定，爰為

本點之規定。 

 十、本要點陳奉縣長核定後公

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一、本點刪除。 

二、行政規則為下達後實施，

爰刪除本點。  

 


